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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66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璽君大法官 提出 

林俊益大法官 加入 

本解釋認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國民年

金法第 18條之 1（104年 12月 30日修正公布改列為同條第

1項）規定：「依本法發給之各項給付為年金者，除老年年金

給付自符合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死亡當月為止外，其他

年金給付自提出申請且符合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應停

止發給或死亡之當月止。」（下稱系爭規定）其中有關 105年

2月 29日以前發生死亡事故者，上開規定限制以遺屬提出申

請且符合條件之當月為領取遺屬年金之始點部分，不符憲法

第 23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條保障財產權及生存權之意

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其遺屬得準用國

民年金法第 18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申請保險人依法追溯補

給尚未罹於同法第 28 條所定 5 年時效之遺屬年金。本席贊

同上開結論，惟尚有部分問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爰提出協

同意見書如后： 

 

一、 本解釋只就國民年金之遺屬年金為解釋 

系爭規定之各項年金給付始點規定不同，其理由亦不相

同，而本件原因案件只涉及遺屬年金，故僅就遺屬年金為解

釋，不及於其他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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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保險給付請求權係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一） 本院以往解釋關於社會保險給付請求權是否屬

憲法第 15條所保障之財產權，未明確肯認。本解釋明確

表示「人民依社會保險相關法律享有之社會保險給付請

求權，具有財產上價值，應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

障。」 

（二） 已依社會保險相關法律取得之社會保險給付請

求權  始受憲法第 15條財產權之保障。至於該請求權

之內容(請領資格、保險給付種類、給付金額等)立法者

仍有較大之自由形成空間，得盱衡國家財政資源之有限

性、人口增減及結構變遷可能對社會保險帶來之衝擊等

因素而為規範。 

 

三、 國民年金之遺屬年金給付金額多寡，無損其具生存權

保障之性質 

依國民年金法第 42條第 2項前段及國民年金法第 54條之

1規定
1
，遺屬年金最低發給金額，即遺屬年金基本保障金額為

3,628元；同法第 42條第 1項規定，遺屬年金之月給付金額係

依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按其月投保金額百分之一點三計算，

若以年滿 25歲即投保，至被保險人年滿 65歲，按月投保金額

18,282 元（國民年金法第 11 條參照）計算，則可月領 9,507

元
2
；又遺屬有 2人以上時，依同法第 43條第 2項準用第 39條

                                                      
1 依國民年金法第 42條第 2項前段規定遺屬年金保障金額 3,000 元，同法第 54條之 1第 1 項

前段修正規定，自 101 年 1 月 1日改為 3.500元。嗣衛生福利部依同法第 54條之 1 第 1 項後

段之授權規定於 105年 1月 12 日以衛部保字第 1050100426號函，將其由 3,500元，自 105 年

1 月調整為 3,628元。 
2 依勞工保險局網站「國民年金保險給付金額試算」之試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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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項規定，係按遺屬人數均分，其金額依同法第 42條第 2項

後段，每多 1人加發遺屬年金給付標準百分之二十五，最多計

至百分之五十。國民年金之遺屬年金之給付金額雖為數不多，

然國家如何履行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所保障之最低限度生活之

義務，並未要求國家須一次性滿足。況保障生存權方式不限於

社會保險權，尚有各項扶助措施可資運用，自不能以遺屬年金

給付金額不足以維持最低限度生活，而否認其具生存權保障之

性質或要求提高遺屬年金給付額。 

 

四、 系爭規定與國民年金法第 18條之 1第 2項及同法第 28

條之關係 

（一） 國民年金法第 28條規定：「領取保險給付之請

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 5年不行使而消滅。」是

遺屬年金係按月給付，自得請領時逾 5年始請領者，

其逾 5年部分之遺屬年金給付請求權消滅，未逾 5年

部分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仍得請領。 

《例一》： 

被保險人 99 年 10 月 15 日死亡，其遺屬已符合請領

條件
3
，自 99 年 10 月 15 日起得請領遺屬年金，而於

                                                      
3 國民年金法第 40條第 2項規定：「前項遺屬年金給付條件如下： 

一、配偶應年滿 55 歲且婚姻關係存續 1年以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無謀生能力。 

（二）扶養第 3 款規定之子女者。 

二、配偶應年滿 45 歲且婚姻關係存續 1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給付

時之月投保金額。 

三、子女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但養子女須有收養關係 6 個月以上： 

（一）未成年。 

（二）無謀生能力。 

（三）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時之月投保金額。 

四、父母及祖父母應年滿 55 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時之月投保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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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6月 10日提出申請，則 100年 6月 9日以前部

分之遺屬年金給付請求權依上開規定消滅，僅得請領

100年 6月 10日以後之遺屬年金，即自 100年 6月份

起之遺屬年金
4
。 

《圖例說明》：灰影部分為不得請領部分，白色部分為

得請領部分，虛線部分為追溯補給部分。以圖一為例，

AB間灰影部分代表 99年 10月份至 100年 5月份之遺

屬年金，B 以後空白部分代表 100 年 6 月份以後之遺

屬年金。  

 【圖一】 

99年 10月 15日死亡       100年 6月 10日          105年 6月 10日申請 

                                                

 A     罹於時效      B                   C  

  

（二） 依系爭規定，遺屬年金給付自提出申請且符合

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符合請領條件之遺屬，如未

於當月提出申請，其自符合請領條件當月起至提出申

                                                      
五、孫子女應受被保險人扶養，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未成年。 

（二）無謀生能力。 

（三）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時之月投保金額。 

六、兄弟、姊妹應受被保險人扶養，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未成年。 

（二）無謀生能力。 

（三）年滿 55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時之月投保金額。」 

  須符合國民年金法第 40條第 2 項規定條件者，始得請領。如被保險人死亡時，其遺屬不

合請領條件，得待其符合條件時請領，不以被保險人死亡時已符合條件者為限。參照國民年金

法第 41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所定當序受領遺屬年金對象存在時，後順序之遺屬不得請領。

當序遺屬於請領後死亡或喪失請領條件時，亦同。」之立法理由：「因年金給付之受領對象皆

有一定條件限制，如當序遺屬存在但尚未具請領資格時（例如配偶須於年滿 55歲時方符合請

領資格，如被保險人死亡時其配偶僅 54歲，亦須俟 55歲時才得提出請領）。」 
4 遺屬年金係按月給付，於得請領日起之當月提出申請，即給付全月之年金，非比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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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之前 1個月止，此一期間內未罹於國民年金法第 28

條所定 5年時效，原得領取之遺屬年金部分，因系爭

規定而不能領取。以前述例一情形為例，僅給付 105

年 6月份起之遺屬年金。 

【圖二】 

99年 10月 15日死亡       100年 6月 10日          105年 6月 10日申請 

                                                

 A                  B                 C            

 

比較圖一及圖二： 

圖一 

99年 10月 15日死亡       100年 6月 10日          105年 6月 10日申請 

                                                

 A     罹於時效      B                     C  

圖二 

99年 10月 15日死亡       100年 6月 10日          105年 6月 10日申請 

                                                

 A                  B                    C            

【圖三】 

99年 10月 15日死亡       100年 6月 10日          105年 6月 10日申請 

                                                

 A                  B    因系爭規定增加     C            
 不能領取部分  

即明顯可見： 

1. 如無系爭規定，圖一 A至 B部分已罹於時效



6 
 

不得請領；圖一 B至 C部分尚未罹於時效，

仍可請領。 

2. 圖二不得請領部分，包括 A至 B部分及 B至 C

部分，A至 B部分依國民年金法第 28條規

定，原即罹於時效不得請領，因系爭規定而

增加之不能請領部分只有 B至 C部分（100年

6月份至 105年 5月份之遺屬年金）如圖三所

示。 

 

（三） 國民年金法第 18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自 105

年 3月 1日起，發生死亡事故，其遺屬年金給付之受

益人未於符合請領條件之當月提出申請者，其提出請

領之日起前 5年得領取之給付，由保險人依法追溯補

給之。但已經其他受益人請領之部分，不適用之。」

是自 105年 3月 1日起，發生死亡事故，其遺屬年金

給付請求權未罹於時效部分，得請求追溯補給，系爭

規定就此部分所為限制業已排除。惟 105年 2月 29日

以前發生死亡事故，其遺屬年金受益人如未於符合請

領條件之當月提出申請，自符合請領條件當月起至提

出申請之前 1個月止，尚未罹於時效之遺屬年金給付

請求權仍因系爭規定而受有限制。舉例言之： 

《例二》： 

被保險人 105 年 4 月 15 日死亡，其遺屬已符合請領

條件，自 105 年 4 月 15 日起得請領遺屬年金，而於

105年 12月 10日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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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國民年金法第 28條規定尚未罹於時效，得

請領 105年 4月份起之遺屬年金。 

【圖四】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5年 12月 10日申請 

                                                

           未罹於時效    

 

2. 依系爭規定，得領取自提出申請當月 105年

12月份起之遺屬年金。105年 4月份起至 105

年 11月份之遺屬年金不發給。 

【圖五】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5年 12月 10日申請 

                                                

 

3. 依國民年金法第 18條之 1第 2項規定，追溯

發 105年 4月份起至 105年 11月份之遺屬年

金。 

【圖六】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5年 12月 10日申請 

                                                

            追溯發給       

 

4. 比較圖四、圖五及圖六，圖六之給付部分與

圖四相同，其因系爭規定不發給部分之限制

業已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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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5年 12月 10日申請 

                                                

           未罹於時效    

圖五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5年 12月 10日申請 

                                                

圖六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5年 12月 10日申請 

                                                

            追溯發給       

 

《例三》： 

被保險人 105 年 4 月 15 日死亡，其遺屬符合請領條

件，自 105年 4月 15日起得請領遺屬年金，而於 111

年 12月 10日提出申請： 

1. 依國民年金法第 28條規定，106年 12月 9

日以前之遺屬年金給付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僅得請領 106年 12月份以後尚未罹於時效

之遺屬年金。 

【圖七】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6年 12月 9日          111年 12月 10日申請 

                                                

      罹於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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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系爭規定，得領取自 111年 12月份起之

遺屬年金。已罹於時效之 105年 4月份起至

106年 11月份之遺屬年金及尚未罹於時效

之 106年 12月份至 111年 11月份之遺屬年

金均不發給。 

【圖八】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6年 12月 9日          111年 12月 10日申請 

                                                

  

3. 依國民年金法第 18條之 1第 2項規定，追

溯發給 106年 12月份起至 111年 11月份止

之 5年遺屬年金。 

【圖九】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6年 12月 9日          111年 12月 10日申請 

                                                

                       追溯補給 

 

4. 比較圖七、圖八及圖九：圖九之給付部分與

圖七相同，其因系爭規定，就尚未罹於時效

之 106年 12月份至 111年 11月份之遺屬年

金不發給部分之限制業已排除。 

圖七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6年 12月 9日          111年 12月 10日申請 

                                                

      罹於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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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6年 12月 9日          111年 12月 10日申請 

                                                

圖九 

105年 4月 15日死亡      106年 12月 9日          111年 12月 10日申請 

                                                

                       追溯補給 

 

例一之死亡事故發生在 105年 2月 29日以前，無國民

年金法第 18條之 1第 2項之適用，則如圖三 BC間部

分之限制仍存在。 

 

五、 本解釋之效力 

（一） 僅適用於 105 年 2 月 29 日以前發生死亡事故

之遺屬年金給付。 

 

（二） 遺屬年金給付之受益人，於本解釋公布日前，

已提出申請，經被保險人依系爭規定給付，就追溯補

給部分，遺屬年金給付之受益人須再提出申請。 

105年 2月 29日以前發生死亡事故，遺屬年金給

付之受益人於本解釋公布日前，縱已提出申請，經保

險人依系爭規定給付，然有無應追溯補給情事，保險

人難以知悉，故本解釋認應由遺屬年金給付之受益人

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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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只追溯補發於本解釋公布後提出申請時，尚未

罹於時效部分之遺屬年金，亦即由提出申請時，追溯

補發 5年得領取而尚未領取之遺屬年金。 

《例四》： 

被保險人 99 年 10 月 15 日死亡，其遺屬已符合請領

條件，自 99 年 10 月 15 日起得請領遺屬年金，而於

105年 6月 10日提出申請，保險人依系爭規定發給自

105 年 6 月份起之遺屬年金。其遺屬依本解釋意旨，

於 107 年 7 月 20 日申請追溯補給尚未罹於時效部分

之遺屬年金。是否罹於時效，係以 107 年 7 月 20 日

之申請為準，非以前次申請日 105年 6月 10日為準。

如以前次申請日為準，則等同將本解釋溯及於 105年

6月 10日發生效力，有違法安定要求。是 107年 7月

20日提出申請時，102年 6月份以前之遺屬年金給付

請求權已罹於時效，105 年 6 月份以後部分已發給，

故得申請追溯補給部分為 102年 7月份至 105年 5月

份之遺屬年金。 

【圖十】 

99年 10月 15日死亡   105年 6月 10日申請   本解釋公布 107.7.13            

                                         

            追溯補給              已領取   

                                                

  102 年 7月 20日                              107年 7月 20日申請 

                      5年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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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 

被保險人 99 年 10 月 15 日死亡，其遺屬已符合請領

條件，自 99 年 10 月 15 日起得請領遺屬年金，而於

101年 6月 10日提出申請，保險人依系爭規定發給自

101 年 6 月份起之遺屬年金。其遺屬依本解釋意旨，

於 107年 7月 20日申請追溯補給，提出申請時，102

年 6月份以前未領取之遺屬年金給付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而 102年 7月份以後之遺屬年金均已領取，無可

追溯補給之遺屬年金。 

【圖十一】 

99年 10月 15日死亡   101年 6月 10日申請   本解釋公布 107.7.13            

                                         

        罹於時效                   已領取 

                                                

                        102年 7月 20日        107年 7月 20日申請 

                                    5年時效 

                                                

《例六》： 

被保險人 103年 10月 15日死亡，其遺屬已符合請領

條件，自 103年 10月 15日起得請領遺屬年金，而於

104年 6月 10日提出申請，保險人依系爭規定發給自

104 年 6 月份起之遺屬年金。其遺屬依本解釋意旨，

於 107 年 7 月 20 日申請追溯補給，提出申請時，均

未罹於時效，而 104年 7月份以後之遺屬年金已領取，

可追溯補給 103 年 10 月份至 104 年 5 月份之遺屬年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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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103年 10月 15日    104年 6月 10日     本解釋公布 107.7.13            

                                         

            追溯補給             已領取   

                                                

  102 年 7月 20日                               107年 7月 20日申請 

                       5年時效 

                                               

（四） 國民年金法第 18 條之 1 第 2 項但書亦在準用

之列： 

105年 2月 29日以前發生死亡事故之遺屬年金給

付之受益人依本解釋，申請保險人依法追溯補給尚未

罹於時效之遺屬年金，其申請追溯部分如已經其他受

益人請領部分，準用國民年金法第 18 條之 1 第 2 項

但書規定，不得請領。 

例如被保險人 103年 1月間死亡，有第一順位遺

屬甲、乙共 2人，甲於當月提出申請遺屬年金給付，

依被保險人保險年資計算之遺屬年金，不足基本保障

金額 3,500元，保險人按每月 3,500元之遺屬年金給

付與甲。嗣乙依本解釋請求追溯發給 103年 1月份之

遺屬年金，當月之遺屬年金依國民年金法第 42條第 2

項規定，遺屬 2 人加發百分之二十五，即 3,500 元×

1.25計算，金額為 4,375元。甲已請領 3,500元，故

乙只追溯補給 1,875元(4,375元-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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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原因案件部分： 

本院解釋宣告原因案件所適用之法令違憲並立即失

效或不予適用，得溯及於原因案件而適用。本解釋宣告：

系爭規定有關 105年 2月 29日以前發生死亡事故者，限

制以遺屬提出申請且符合條件之當月為領取遺屬年金之

始點部分違憲，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原因案

件之確定終局判決如適用該違憲部分，聲請人得循再審

程序救濟，不適用系爭規定違憲部分。 


